
《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有序推进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工作，根据《广东省重大行政

决策听证规定》《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深圳市

罗湖区水务局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举行了《深圳市罗湖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取了社会各

方的意见、建议，回应了各方问询，现将听证会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事由 

罗湖区现有饮用水源地 1 处，即深圳水库，深圳水库地处龙岗和

罗湖两区交界处，是深港两地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其水质安全直接关

系到全市的饮用水水源的安全。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现状罗湖区二级

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大望梧桐片区存在较大规模的历史建成区，区

域内居住人口密集，有多处生态农业用地，同时毗邻梧桐山风景区，

客流交通量大，因此存在面源污染入库或因突发事件导致对水库水质

产生影响风险。为进一步提升饮用水源安全保障水平，罗湖区水务局

组织对大望梧桐片区开展水质保障工程方案设计，通过雨洪分离，调

蓄截排等工程措施，将大望梧桐片区雨洪导排至深圳水库下游河道莲

塘河，避免汇入深圳水库，以防范深圳水库水污染风险。 

此外，根据龙岗区水务部门反馈，深圳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内存在另一具有供水功能的水库—正坑水库，而目前其水面及对应的

汇水范围陆域现状均作为深圳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进行管理，无一级

饮用水源保护区，不满足水源保护的要求，因此龙岗区政府正着手组



织正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新增划定工作。 

基于大望梧桐片区水质保障工程对深圳水库实际汇水范围的改

变，以及正坑水库作为饮用水源地需要开展保护区新增划定的事实，

为落实饮用水源地精准管理要求，罗湖区水务局组织开展了深圳市罗

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工作，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

所牵头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和图集。 

为保障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科学性和民

主性，特组织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二、听证会举办时间及地点 

听证会举办时间：5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听证会举办地点：罗湖区新园路 55 号水务局大楼 6 楼会议室。 

三、听证会参加人员 

（一）听证主持人（1 名） 

曾远，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二）听证陈述人（2 名） 

部门陈述人：隋己元，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非部门陈述人：赵迪，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三）听证书记员（1 名） 

产斯东，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四）听证参加人（10 名） 

区人大代表：高桂秀、刘晓； 

区政协委员：李占祥； 



市民代表：吴国强、吴虹瑜、李惠光； 

企业代表：黄乐骏； 

专业技术代表：曾超； 

媒体代表：杜澎、陈晓玲。 

（五）听证参加人产生方式 

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听证会

参加人员通过自愿报名、单位推荐的方式参加听证会。 

四、听证会基本情况 

我局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5:00 在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 55

号水务局大楼 6 楼会议室召开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

可研（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证主持人应到 1 人，实到 1 人；听证

陈述人应到 2 人，实到 2 人；听证书记员应到 1 人，实到 1 人；听证

参加人应到 11 人，实到 10 人，1 人因故未出席。 

按照会议议程，听证会工作人员首先核实了到场人员情况，并由

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听证书记员宣读了会场纪律及注意事项，

听证陈述人对听证事项的背景、原则、依据及主要内容进行了陈述。

到会的听证参加人对听证事项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观点，并向听证陈

述人提出了相关问题。听证陈述人对听证参加人的质询、意见以及建

议进行一一回应，并作出详细说明。经过听证陈述人详细答疑，听证

辩论阶段无人提出辩论要求。最后，各听证参加人表达了自己的总结

性意见，听证陈述人进行了总结陈述，听证会圆满结束。 

五、听证参加人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 



本次听证会各听证参加人从不同角度共提出了 9 个问题和建议，

经归纳主要有： 

提问部分，一是水质保障工程实施后，多大的雨洪量会溢流入库；

二是水质保障工程截排范围的确定依据；三是保护区调整范围与生态

保护红线、梧桐山风景名胜区有一定重叠，是否有影响；四是水源保

护区调整对片区发展的影响；五是水质保障工程的实施是否会影响深

圳水库供水量；六是截排隧洞的运维如何保障，隧洞流量增大是否对

隧洞产生影响；七是大望梧桐片区现状生活污水处理及后续相关规划

情况。 

建议部分，一是希望本次饮用水源保护区调整能够保障深圳水库

水质安全的同时，也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二是建议复核

报告中各村现状人口数据。 

六、听证会各方争议的主要问题 

无。 

七、意见处理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各听证参加人发表的总结性意见，各听证参加人均

对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表示赞同。同时经认真分

析，听证会提出的两条建议均予以采纳。 

附件：1.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 

      2.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签到表 

      3.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笔录 

      4.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2022 年 5 月 16 日  

 



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调整方案 

一、项目背景 

罗湖区现有饮用水源地 1 处，即深圳水库，深圳水库地

处龙岗和罗湖两区交界处，是深港两地重要的饮用水源地，

其水质安全直接关系到全市的饮用水水源的安全。深圳水库

坝址以上集雨面积 60.5km2，设计正常蓄水位 28.186m，相应

库容为 3348.41 万 m3，水库上游为沙湾河、落马石河（也称

正坑水）、梧桐山河、仙湖水 4 条入库支流。 

深圳水库所在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为“东深供水-深圳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域跨深圳市罗湖、龙岗两区，现

行有效的一级保护区面积 7.36km2，二级保护区面积

50.84km2，其中罗湖区境内一级保护区面积为 7.34 km2，二

级保护区面积为 23.05km2。为更好地保护深圳水库水质，确

保对港供水安全，龙岗区已于 2016 年启动沙湾河截排工程

的立项研究，拟将沙湾河流域汇水截排至深圳水库下游排洪

河，不直接排入深圳水库，从而将沙湾河流域调出饮用水源

保护区范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部分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8]424 号），待沙湾截排

工程完工、经深圳市政府组织验收核准并向省政府报备后，

二级保护区面积调整为 30.66 km2，沙湾河流域物理隔离区域



20.84km2的二级保护区范围调整为准保护区进行管理。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现状罗湖区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

围内大望梧桐片区存在较大规模的历史建成区，区域内居住

人口密集，有多处生态农业用地，同时毗邻梧桐山风景区，

客流交通量大，因此存在面源污染入库或因突发事件导致对

水库水质产生影响风险。为进一步提升饮用水源安全保障水

平，罗湖区水务局组织对大望梧桐片区开展水质保障工程方

案设计，通过雨洪分离，调蓄截排等工程措施，将大望梧桐

片区雨洪导排至深圳水库下游河道莲塘河，避免汇入深圳水

库，以防范深圳水库水污染风险，降低运维压力，构建更严

格的保护体系。 

此外，根据龙岗区水务部门反馈，深圳水库饮用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存在另一具有供水功能的水库—正坑水库，正坑

水库为深圳水库支流落马石河上游的水库，位于龙岗区，集

雨面积 4.25km2，总库容 571.70 万 m3，为小（1）型水库，

根据《深圳市供水水源规划（2020-2035 年）》，正坑水库规

划作为南坑水厂的供水水源（第二水源），而目前其水面及

对应的汇水范围陆域现状均作为深圳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

进行管理，无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不满足水源保护的要求，

因此龙岗区政府正着手组织正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新增划定工作。 

基于大望梧桐片区水质保障工程对深圳水库实际汇水范



围的改变，以及正坑水库作为饮用水源地需要开展保护区新

增划定的事实，为落实饮用水源地精准管理要求，实现水源

保护、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多赢局面，提出本次“东深供

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需求。 

二、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 

（1）调整内容 

本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将大望梧桐水质保障工程截排区域由二级保护区调整

为准保护区，二是将正坑水库汇水范围调出深圳水库饮用水

源保护区。 

（2）调整结果 

以提高饮用水源安全为导向，遵循符合性、科学性、协

调性、可行性的原则，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

范》（HJ338-2018）等的要求，对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

水保护区进行调整，优化调整后水源保护区情况见表 2-1 和

图 2-1~2-2。 

（3）调整前后对比 

相对于 2018年批复的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范围，本次调整后保护区变化的情况主要有： 

1）大望梧桐水质保障工程截排的主要区域由二级保护区

调整为准保护区 

水质保障工程实施后可将截排区 5.93km2 的汇水引至现



有截排隧洞，直接排入深圳水库下游河道，达到截排区域 50

年一遇洪水不入库的目的，即水质保障工程实施后截排区将

不再属于深圳水库集水区域，因此将水质保障工程截排区域

由二级保护区调整为准保护区。此外，由于本次水质保障工

程截排区域紧邻深圳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而临一级水源保

护区的交通道路属于深圳水库主要环境风险源，为更好地保

障深圳水库水质安全、同时避免贴线开发，拟将水质保障工

程截排范围内紧邻一级水源保护区的交通道路（望桐路、大

望大道及新平大道）及生态绿地（大望公园）留作二级保护

区进行管理（面积约 0.02km2），最终形成拟调准区域面积

5.91km2。 

2）正坑水库汇水范围调出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由于落马石河上游的正坑水库已规划作为饮用水源，龙

岗区政府正着手组织正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工

作，考虑到大望梧桐片区水质保障工程实施后正坑水库与深

圳水库流域水文单元有所分离，深圳水库与正坑水库饮用水

源保护区不宜再作为一个保护区进行管理，因此将正坑水库

汇水范围调出深圳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由龙岗区政府组织

正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新增划定工作（本研究仅将正

坑水库汇水范围调出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正坑水

库汇水范围依据龙岗区水务局提供的勘界成果确定，调出面



积 3.59km2。 



表 2-1  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 

 行政区 保护区名

称 

水质

保护

目标 

保护区

级别 水域 陆域 面积 
(km2) 

分行政区面

积统计(km2) 

调

整

前 

罗湖区、

龙岗区 

东深供水-
深圳水库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Ⅱ类 一级 

水库正常水位线

（27.60 米）以下全

部水面范围（不含沙

湾桥段、大望桥段、

深汕第二高速）。 

水库正常水位线向陆域纵深 200 米左右的集

雨区范围，西侧不超过（不含）丹坪快速，

北侧不超过（不含）大望大道、桂花路，东

侧不超过（不含）新平大道，且不含沙湾路、

沙湾桥、大望桥、东部高速、深汕第二高速。 

6.48 6.48（罗湖） 
0.01（龙岗） 

Ⅲ类 二级 

梧桐山河、落马石河

除一级水源保护区

以外的全部水面范

围。 

除一级水源保护区和沙湾河流域物理隔离区

域以外的集雨区陆域范围。 30.66 24.00（罗湖） 
6.66（龙岗） 

—— 准保护

区 —— 沙湾河流域物理隔离区域范围。 20.84 0.03（罗湖） 
20.81（龙岗） 

调

整

后 

罗湖区、

龙岗区 

东深供水-
深圳水库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Ⅱ类 一级 

水库正常水位线

（27.60 米）以下全

部水面范围（不含沙

湾桥段、大望桥段、

深汕第二高速）。 

水库正常水位线向陆域纵深 200 米左右的集

雨区范围，西侧不超过（不含）丹坪快速，

北侧不超过（不含）大望大道、桂花路，东

侧不超过（不含）新平大道，且不含沙湾路、

沙湾桥、大望桥、东部高速、深汕第二高速。 

6.48 6.48（罗湖） 
0.01（龙岗） 

—— 二级 —— 

除一级水源保护区和沙湾河流域物理隔离

区、大望梧桐片区物理隔离区（临一级保护

区的交通道路及生态绿地除外）以外的集雨

区陆域范围。 

21.16 17.92（罗湖） 
3.24（龙岗） 

—— 准保护

区 —— 
沙湾河流域物理隔离区、大望梧桐片区物理

隔离区（临一级保护区的交通道路及生态绿

地除外）范围。 
26.75 5.92（罗湖） 

20.82（龙岗） 



 
 

 

附图 1  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情况示意图 

 



 

附图 2  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前后对照图



 

附图 3  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后控制点分布图



附表 1 东深供水-深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后控制点坐标 

拐点 经度 纬度 
A1 114.169403 22.605838 

A2 114.162963 22.590889 

A3 114.166333 22.580299 

A4 114.155496 22.576963 

A5 114.152214 22.567031 

A6 114.143680 22.570920 

A7 114.140420 22.578234 

A8 114.144507 22.584379 

A9 114.162808 22.605780 

A10 114.145148 22.585137 

A11 114.159761 22.602295 

A12 114.160068 22.606407 

A13 114.160361 22.601917 

A14 114.160885 22.604614 

A15 114.160453 22.608054 

A16 114.162318 22.609240 

A17 114.164099 22.606900 

A18 114.160825 22.609515 

A19 114.159666 22.608778 

A20 114.159048 22.609537 

A21 114.159329 22.609773 

A22 114.158749 22.609869 

A23 114.158676 22.609564 

A24 114.157435 22.609730 

A25 114.157718 22.610302 

B1 114.166674 22.635132 

B2 114.178208 22.627669 

B3 114.188446 22.620435 

B4 114.215053 22.580499 

B5 114.193556 22.569853 

B6 114.169529 22.575948 

B7 114.154189 22.565980 



拐点 经度 纬度 
B8 114.134291 22.590722 

B9 114.143318 22.599636 

B10 114.164168 22.611794 

B11 114.155434 22.622040 

B12 114.170035 22.627650 

C1 114.122124 22.656552 

C2 114.139632 22.661070 

C3 114.152343 22.646618 

C4 114.161632 22.647655 

C5 114.138799 22.631164 

C6 114.118433 22.646497 

C7 114.105734 22.646033 

C8 114.102368 22.664516 

C9 114.117843 22.665225 

C10 114.196273 22.593027 

C11 114.198386 22.603980 

C12 114.194037 22.608038 

C13 114.187245 22.619477 

C14 114.179952 22.618048 

C15 114.173576 22.611935 

C16 114.171966 22.607168 

C17 114.166298 22.610340 

C18 114.162929 22.605849 

C19 114.166349 22.605975 

C20 114.170407 22.605579 

C21 114.165114 22.597422 

C22 114.165235 22.596137 

C23 114.166351 22.596071 

C24 114.168095 22.598135 

C25 114.169875 22.594690 

C26 114.171481 22.596482 

C27 114.173948 22.600667 

C28 114.181434 22.591497 

 





























《深圳市罗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可研（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听证代表 听证会意见 采纳情况 

1 高桂秀 建议复核报告中各村现状人口数据 采纳 

2 吴国强 无意见 采纳 

3 吴虹瑜 无意见 采纳 

4 刘晓 无意见 采纳 

5 李占祥 无意见 采纳 

6 黄乐骏 无意见 采纳 

7 曾超 无意见 采纳 

8 李惠光 无意见 采纳 

9 杜澎 

希望本次饮用水源保护区调整能够保

障深圳水库水质安全的同时，也为辖

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采纳 

10 陈晓玲 无意见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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